沈钧儒法学院研究生校优/省优学生获奖积分统计表
专业：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学号：              
	加分项及分值
	加分依据
	分值
	班级核对
	学院核对

	校级研究生党员标兵（+5）
	
	
	
	

	校级优秀党务工作者（+5）
	
	
	
	

	校级优秀党员（+5）
	
	
	
	

	校级优秀研究生（+3）
	
	
	
	

	校级优秀学生干部（+4）
	
	
	
	

	校级优秀共青团干部（+4）
	
	
	
	

	校级优秀共青团员（+3）
	
	
	
	

	学业奖学金一等奖（+3）
	
	
	
	

	公开发表学术论文【本人一作：四类（人文社科类）及以上、五类、其他类（须有刊号）刊物对应+30、+8、+5；我校教师（含我院院聘校外导师）一作、学生二作折半加分】
	
	
	
	

	主持厅级以上科研项目（+20）
	
	
	
	

	授权发明专利【负责人+30，参与者（取前三）折半加分】
	
	
	
	

	作为负责人获学校认可的与本学科相关的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奖项【国家级、省级一等（含特等）、二等、三等，分别对应+30、+20、+10、+5，同一项目取最高项加分，不重复计算；其中“挑战杯”和“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”省级二等奖及以上排名可放宽至前四、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排名可放宽至前八，折半加分】
	
	
	
	

	总计
	
	
	
	

	备注：1.校级荣誉类在此基础上获得市级、省级、国家级荣誉，分别对应再加+3、+5、+10，同一荣誉取最高项加分，不重复计算。2.论文加分须符合参评一等、二等学业奖金论文加分规则。


附件：加分项目佐证材料（对应每一项加分列出并提供照片或者复印件，贴在下面，不需要另外做表格）
